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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出境處理作業各項申請一覽表 

一、申請出境作業方式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1 

在學役男

修讀國內

大學與國

外大學合

作授予學

士、碩士

或博士學

位之課程

申請出境

者。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１款 

由在學役

男國內就

讀學校造

冊（格式

如附件１

），並以公

文檢附相

關證明文

件，向戶

籍地直轄

市、縣（

市）政府

提出申請

。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

學校所造送之

名冊及所附之

相關證明文件

，逕行審核，

符合規定者，

核准出境並出

具核准函（格

式如附件２）

，正本函復役

男，並副知學

校及戶籍地鄉

（鎮、市、區）

公所。 

最長不得逾 2

年。 

 

註：其核准出

境就學，依每

一學程為之，

按學士、碩士

或博士學程得

分別申請，且

核准出境返國

期限截止日，

不得逾國內在

學緩徵年限。 

1.相關單

位證明文

件。 

2.其他有

關證件。 

3.出國學

生名冊。 

4.護照正

本。（驗畢

歸還） 

1.申請

進入大

陸地區

者，準

用之，

但以就

讀教育

部所採

認之大

陸地區

大學校

院正式

學歷學

校及科

系者為

限。 

2.役男

護照應

由直轄

市、縣

（市）

政府蓋

出境核

准章。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2 

代表我國

參加國際

數理學科

（不含亞

洲物理、 

亞太數學

及國際國

中生科學 

）奧林匹

亞競賽或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２款 

由役男自

行檢附相

關證明文

件，以申

請書（格

式如附件

３）向戶

籍地直轄

市、縣（

市）政府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

役男所附之相

關證明文件，

逕行審核，符

合規定者，核

准出境並出具

核准函（格式

如附件４），正

本函復役男，

1.依其出國留

學期限及護照

效期辦理。 

2.其就學年齡

不得逾 30 歲。 

 

註：核准出境

後，護照效期

內可多次使用

入出境，不必

1.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2.相關單

位證明文

件（教育

部推薦公

文或相關

1.申請

進入大

陸地區

者，準

用之，

但以就

讀教育

部所採

認之大

陸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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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際

科技展覽

獲得金牌

獎或一等

獎，經教

育部推薦

出國留學

者。 

提出申請

。 

並副知教育部

、外交部領事

事務局、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及戶籍地

鄉（鎮、市、

區）公所。 

重複申請；俟

換領新護照後 

，檢附相關證

明於返國後重

新申請出境。 

證明、國

際競賽獲

得金牌獎

或一等獎 

證明）。 

大學校

院正式

學歷學

校及科

系者為

限。 

2.役男

護照應

由直轄

市、縣

（市）

政府蓋

出境核

准章。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3 

在學役男

因奉派或

推薦出國

研究、進

修、表演 

、比賽、

訪問、受

訓或實習

等原因申

請出境者 

。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３款 

由在學役

男國內就

讀學校造

冊（格式

如附件５

或附件６

），並以公

文檢附相

關證明文

件，向戶

籍地直轄

市、縣（

市）政府

提出申請

。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

學校所造送之

名冊及所附之

相關證明文件

，逕行審核，

符合規定者，

核准出境並出

具核准函（格

式如附件２）

，正本函復役

男，並副知學

校及戶籍地鄉

（鎮、市、區）

公所。 

1.最長不得逾

1 年。 

2.返國期限截

止日，不得逾

國內在學緩徵

年限。 

3.以研究、進

修之原因申請

出境者，每一

學程以二次為

限；學士、碩

士或博士學程

得分別申請。 

1.相關單

位證明文

件。 

2.其他有

關證件。 

3.出國學

生名冊。 

4.護照正

本。（驗畢

歸還） 

1.此款

規定，

役男申

請進入

大陸地

區者，

準用之

。 

2.役男

護照應

由直轄

市、縣

（市）

政府蓋

出境核

准章。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4 

未在學役

男因奉派

或推薦代

表國家出

國表演或

比賽等原

因申請出

境者。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４款 

由役男檢

附代表國

家出國之

相關證明

，向戶籍

地鄉（鎮

、市、區）

公所提出

由鄉（鎮、市、

區）公所依所

附相關證明，

逕行審核，符

合規定核准出

境者，系統列

印出境申請書

1 式 3 聯（格

最長不得逾 6

個月。 

1.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2.相關單

位證明文

件。（代表

1.此款

規定，

役男申

請進入

大陸地

區者，

準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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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式如附件７）

，並將結果通

知當事人及副

知直轄市、縣

（市）政府備

查。 

國家出國

需附中央

主管機關

公文或證

明） 

3.其他有

關證件。 

2.役男

護照應

由鄉（

鎮、市

、區）

公所蓋

出境核

准章。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5 

十九歲役

男取得經

驗證之國

外大專校

院入學許

可者，其

申請出境

就學。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５款 

由役男檢

附經驗證

之國外大

專校院入

學許可相

關證明，

向移民署

各縣市服

務站提出

申請。 

由移民署依所

附經驗證之國

外大專校院入

學許可相關證

明，逕行審核

，符合規定者

，護照蓋出境

核准章。 

1.其出境就學

不得逾 19 歲

徵兵及齡之年

12 月 31 日。 

2.就讀學歷及

年齡限制：大

學專科至 24

歲、碩士班至

27 歲、博士班

至 30 歲。均計

算至當年 12

月 31 日止。 

 

註：入學許可

應註明學校「 

開學日期」，最

遲為 19 歲當

年12月31日。 

1.經驗證

之入學許

可（附中

譯本）。 

2.入學相

關證明。 

3.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4.驗證及

需繳附文

件方式依

辦法第11

條規定辦

理。 

1.赴香

港或澳

門就學

役男，

準用之

。 

2.未服

役役男

二十歲

以後的

出境就

學（留

學），目

前兵役

法令仍

未開放

。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6 

十九歲役

男取得經

驗證之教

育部所採

認大陸地

區大學校

院正式學

歷學校及

科系入學

許可者，

其申請出

境就學。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６款 

由役男檢

附經驗證

之教育部

所採認大

陸地區大

學校院正

式學歷學

校及科系

入學許可

相關證明

，向移民

署各縣市

由移民署依所

附經驗證之教

育部所採認大

陸地區大學校

院正式學歷學

校及科系入學

許可相關證明

，逕行審核，

符合規定者，

護照蓋出境核

准章。 

1.其出境就學

不得逾 19 歲

徵兵及齡之年

12 月 31 日。 

2.就讀學歷及

年齡限制：大

學學士至 24

歲、碩士班至

27 歲、博士班

至 30 歲。均計

算至當年 12

月 31 日止。 

1.經驗證

之入學許

可（錄取

通知）。 

2.入學相

關證明。 

3.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4.在大陸

1.九十

九年九

月三日

以後入

學就讀

者，始

得學歷

採認。

2.未服

役役男

二十歲

以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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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站提

出申請。

 

註：入學許可

（錄取通知）

應註明學校「 

開學日期」，最

遲為 19 歲當

年12月31日。 

地區製作

之入學許

可，須經

大陸公證

處公證、

臺灣海基

會驗證。 

出境就

學（留

學），目

前兵役

法令仍

未開放

。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7 

在學役男

申請短期

出國（觀

光出境） 

。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７款 

1.得就近

向全國任

一鄉（鎮

、市、區）

公所提出

申請。 

2.二十歲

以上經核

准在學緩

徵者，得

向移民署

各縣市服

務站提出

申請。 

3.年滿二

十歲之年

1 月 1 日

起至應屆

畢業當年

6月30日

止，尚在

國內就學

之緩徵役

男，另得

向移民署

以網路方

式申請出

國。 

1.由鄉（鎮、

市、區）公所

逕行審核，符

合規定核准出

境者，系統列

印出境申請書

1 式 3 聯（「異

地申辦」1 式 4

聯，格式如附

件７），並將結

果通知當事人

及副知直轄市

、縣（市）政

府或戶籍地鄉

（鎮、市、區）

公所備查。 

2.由移民署依

戶籍地直轄市

、縣（市）政

府核准之緩徵

資料核准出境

。 

最長不得逾 4

個月。 

 

註：由移民署 

(http://www. 

immigration. 

gov.tw) 網站

申辦經電腦查

核許可，列印

之「在學緩徵

役男出國核准 

」文件，期限

內可多次使用

出境。 

1.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如由家屬

或委託他

人代為申

請亦需備

妥身分證 

、印章。） 

2.其他有

關證件（ 

如委託書 

、監護人

印章等） 

。（委託書

格式如附

件 13） 

1.此款

規定，

役男申

請進入

大陸地

區者，

準用之

。 

2.役男

護照應

由鄉（

鎮、市

、區）

公所或

移民署

蓋出境

核准章

，或網

路申辦

取得列

印之「

在學緩

徵役男

出國核

准」文

件。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8 

未在學役

男申請短

期出國（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７款 

役男得就

近向全國

任一鄉（

由鄉（鎮、市、

區）公所逕行

審核，符合規

最長不得逾 4

個月。 

1.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1.此款

規定，

役男申



- 5 - 

觀光出境 

）。 

鎮、市、

區）公所

提出申請

。 

定核准出境者

，系統列印出

境申請書 1 式

3 聯（「異地申

辦」1 式 4 聯

，格式如附件

７），並將結果

通知當事人及

副知直轄市、

縣（市）政府

或戶籍地鄉（

鎮、市、區）

公所備查。 

印章。（驗

畢歸還，

如由家屬

或委託他

人代為申

請亦需備

身分證、

印章。） 

2.其他有

關證件（ 

如委託書 

、監護人

印章）。 

請進入

大陸地

區者，

準用之

。 

2.役男

護照應

由鄉（

鎮、市

、區）

公所蓋

出境核

准章。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9 

未在學役

男申請上

遠洋作業

漁船工作

者。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７款 

由役男檢

附相關證

明，向戶

籍地鄉（

鎮、市、

區）公所

提出申請

。 

由鄉（鎮、市、

區）公所依所

附相關證明，

逕行審核，符

合規定核准出

境者，系統列

印出境申請書

1 式 3 聯，並

將結果通知當

事人及副知直

轄市、縣（市）

政府備查。 

最長不得逾 4

個月。 

 

註：若未能如

期返國須延期

者，得併同辦

理，並應函送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

准。 

1.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2.經轄區

漁會證明

之船東保

證書。（格

式如附件

９） 

役男護

照應由

鄉（鎮

、市、

區）公

所蓋出

境核准

章。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10 

未在學役

男因參加

政府機關

主辦之航

海、輪機 

、電訊、

漁撈、加

工、製造

或冷凍等

專業訓練 

，須上遠

洋作業漁

船實習者 

第４條 

第１項 

第７款 

由主辦訓

練單位（

或由役男

家屬）以

公文檢附

名冊（格

式如附件

６）向戶

籍地鄉（

鎮、市、

區）公所

提出申請

。 

由鄉（鎮、市、

區）公所依主

辦訓練單位所

造送之名冊，

逕行審核，符

合規定者，核

准出境並出具

核准函，正本

函復役男，並

副知訓練單位

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最長不得逾 4

個月。 

 

註：若無法如

期返國需延期

者，得併同辦

理，並應函送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

准。 

1.上船實

習學員名

冊。 

2.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如由家屬

或委託他

人代為申

請亦需備

身分證、

役男護

照應由

鄉（鎮

、市、

區）公

所蓋出

境核准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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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章。）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11 

役齡前出

境或依第

４條第１

項第５款

經核准出

境，於十

九歲徵兵

及齡之年

12 月 31

日前在國

外就學之

役男，申

請再出境 

。 

第５條 

第１項 

由役男檢

附經驗證

之在學證

明於返國

後向移民

署各縣市

服務站申

請再出境

。（屆役齡

後曾以經

核准在國

外就學役

男身分入

出境，且

仍在同一

所學校就

讀及無逾

核准在國

內停留期

限情形者

，可上移

民署網站

申請。）

由移民署依役

男檢附經驗證

修習具高中以

上大學以下、

碩士或博士學

位課程之在學

證明，逕行審

核，符合規定

者，護照蓋出

境核准章。（網

路申請出國核

准者，申請人

可自行列印核

准文件，憑以

出國。） 

1.在國內停留

期間，每次不

得逾 2 個月。 

2.符合延期出

境，最長不得

逾 2 個月；再

出境及延期出

境一併申請，

最長不得超過

4 個月。 

 

註：由移民署 

(http://www. 

immigration. 

gov.tw) 網站

申辦經電腦查

核許可，列印

之「役男出國

核准」文件，

效期為 2 個月 

或至開學日止 

，但最長不得

逾 4 個月。 

1.經驗證

之在學證

明（附中

譯本）。 

2.在學相

關證明。 

3.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4.驗證及

需繳附文

件方式依

辦法第11

條規定辦

理。 

役齡前

出境或

依第４

條第１

項第５

款經核

准出境

，於十

九歲徵

兵及齡

之年十

二月三

十一日

前在香

港或澳

門就學

之役男

，準用

之。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12 

役齡前出

境或依第

４條第１

項第６款

經核准出

境，於十

九歲徵兵

及齡之年

12 月 31

日前在大

陸地區就

學之役男 

，並就讀

教育部所

第５條 

第４項 

準用 

第５條 

第１項 

由役男檢

附經驗證

之在學證

明於返國

後向移民

署各縣市

服務站申

請再出境

。 

由移民署依役

男檢附經驗證

修習具學士、

碩士或博士學

位課程之在學

證明，逕行審

核，符合規定

者，護照蓋出

境核准章。 

1.在國內停留

期間，每次不

得逾 2 個月。 

2.符合延期出

境，最長不得

逾 2 個月；再

出境及延期出

境一併申請，

最長不得超過

4 個月。 

 

1.經驗證

之在學證

明。 

2.在學相

關證明。 

3.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4.在大陸

地區製作

之在學證

明，須經

1.九十

九年九

月三日

以後入

學就讀

者，始

得學歷

採認。

2.符合

就學條

件者，

不限定

身分，

一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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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認之大

陸正式學

歷學校及

科系，而

修習學士 

、碩士或

博士學位

者，申請

再出境。 

大陸公證

處公證、

臺灣海基

會驗證。 

服役役

男均可

就讀。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13 

經核准赴

大陸地區

投資之臺

商及其員

工之子，

於屆滿十

六歲之年

12 月 31

日前赴大

陸地區，

均與父母

在大陸地

區共同居

住，並就

讀當地教

育主管機

關立案之

正式學歷

學校，而

修習學士 

、碩士或

博士學位

者，申請

再出境。 

第５條 

第４項 

準用 

第５條 

第１項 

由役男檢

附經驗證

之在學證

明等相關

證明文件

於返國後

向移民署

各縣市服

務站申請

再出境。

由移民署依役

男檢附經驗證

修習具學士、

碩士或博士學

位課程之在學

證明等相關證

明文件，逕行

審核，符合規

定者，護照蓋

出境核准章。

1.在國內停留

期間，每次不

得逾 2 個月。 

2.符合延期出

境，最長不得

逾 2 個月；再

出境及延期出

境一併申請，

最長不得超過

4 個月。 

 

1.經濟部

投審會核

准赴大陸

地區投資

之臺商證

明及經驗

證之父或

母任職證

明、共同

居住證明 

、在學證

明。 

2.在學相

關證明。 

3.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4.在大陸

地區製作

之文件，

須經大陸

公證處公

證、臺灣

海基會驗

證。 

本項臺

商條款

規定，

須為經

核准赴

大陸地

區投資

之臺商

及其員

工之子

，且具

就學條

件者，

始符規

定。其

就讀學

校，以

當地教

育主管

機關立

案之正

式學歷

學校，

無關大

陸學歷

是否採

認。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14 

受限制出

境役男或

第９條 

第２項 

由役男檢

附經驗證

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公

以 30 日為限。 1.經驗證

之醫院診

役男申

請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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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不

予受理其

當年及次

年出境申

請之役男 

，因直系

血親或配

偶病危或

死亡，須

出境探病

或奔喪者 

。 

第 10 條 

第２項 

之相關證

明，向戶

籍地鄉（

鎮、市、

區）公所

提出申請

（陳情）

，轉報直

轄市、縣

（市）政

府核准。

所轉送之役男

出境「陳情書」

及所附相關證

明逕行審核，

符合規定者，

核准出境並出

具核准函，將

結果通知當事

人及副知公所

與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

公所接獲核准

函後，列印出

境申請書 1 式

3 聯，並於役

男護照內加蓋

出境核准章。

斷證明書

或死亡證

明等相關

文件。 

2.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3.驗證及

需繳附文

件方式依

辦法第11

條規定辦

理。 

大陸地

區者，

準用之

。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15 

僑民、歸

化我國國

籍者、大

陸地區、

香港、澳

門來臺役

男，依法

尚不須辦

理徵兵處

理者。 

第 16 條 

第２項 

1.僑民役

男在臺居

住未滿一

年者，應

檢附相關

證明，向

移民署各

縣市服務

站申請出

境核准。

2.歸化我

國國籍者

、大陸地

區、香港

、澳門來

臺役男在

臺設戶籍

未滿一年

者，應檢

附相關證

明，向移

民署各縣

移民署依規定

逕行審核，經

核准出境者，

於役男護照內

加蓋出國核准

章。（另自民國

94年 1月 1日

起，於 19 歲至

36 歲間曾返國

申請僑民役男

出國核准，有

資料可查核之

尚未服兵役僑

民役男，得向

移民署網站（

http://www. 

immigration.

gov.tw）以網

路方式申請出

國核准；效期

為自核准之日

起 4 個月。）

原則上無出國

核准期限，惟

出境之申請應

依移民署許可

方式辦理。 

 

註：僑民役男

在臺居住屆滿

一年者，或歸

化我國國籍者 

、大陸地區、

香港、澳門來

臺役男在臺初

設戶籍屆滿一

年者，應依法

辦理徵兵處理 

。 

1.已加簽

僑居身分

護照或僑

委會出具

有效僑民

身分證明 

、護照正

本、身分

證、印章

（僑民役

男在臺居

住未滿一

年者）。 

2.初次設

籍之戶籍

謄本、身

分證、護

照正本、

印章（歸

化我國國

籍者、大

陸地區、

歸國僑

民役男

之限制

出境，

應依役

男出境

處理辦

法第９

條、第

１４條

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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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服務站

申請出境

核准。 

香港、澳

門來臺役

男在臺設

籍未滿一

年者）。 

二、申請延期返國作業方式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1 

因重病、

意外災難

或其他不

可抗力之

特殊事故 

者。 

第８條 

第１項 

由役男家

屬檢附經

驗證之相

關證明，

向戶籍地

鄉（鎮、

市、區）

公所提出

申請，轉

報直轄市

、縣（市）

政府核准

。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

公所轉送之役

男延期返國申

請書（格式如

附件８）及所

附之相關證明

逕行審核，並

將結果通知當

事人及副知公

所與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

。 

1.每次不得逾

2 個月。 

2.延期期限屆

滿，延期原因

繼續存在者，

應出具經驗證

之最近診療及

相關證明，重

新申請延期返

國。 

1.經驗證

之當地就

醫醫院診

斷證明書 

。 

2.經驗證

之相關證

明文件。 

3.申請人

身分證及

印章。（驗

畢歸還） 

驗證及

需繳附

文件方

式依辦

法第11

條規定

辦理。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2 

現任駐外

外交人員

之子，隨

父或母出

境而就學

者。（駐香

港或澳門

人員之子 

，準用之 

。） 

第８條 

第２項 

由役男家

屬或父或

母之派駐

單位檢附

役男經驗

證之相關

證明，向

戶籍地鄉

（鎮、市

、區）公

所提出申

請，轉報

直轄市、

縣（市）

政府核准

。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

公所轉送之役

男延期返國申

請書（格式如

附件８）及所

附之相關證明

逕行審核，並

將結果通知當

事人及副知公

所與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

。 

每次不得逾 3

年。 

 

註：其就學年

齡、返國停留

期限與延期出

境，依辦法第

5 條規定辦理 

。 

1.經驗證

之在學證

明。 

2.相關證

明文件。 

3.父或母

之駐外證

明。 

4.申請人

身分證及

印章。（驗

畢歸還） 

1.驗證

及需繳

附文件

方式依

辦法第

11條規

定辦理

。 

2.屬役

男身分

申請短

期出境

，其出

境依辦

法第４

條第１

項７款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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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3 

未在學役

男上遠洋

作業漁船

工作，未

能如期返

國須延期

者。 

第８條 

第３項 

由役男或

役男家屬

檢附相關

證明，向

戶籍地鄉

（鎮、市

、區）公

所提出申

請，轉報

直轄市、

縣（市）

政府核准

。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

公所轉送之役

男延期返國申

請書（格式如

附件８）及所

附之相關證明

逕行審核，並

將結果通知當

事人及副知公

所與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

。 

至列入徵集梯

次時止。但最

長不得逾年滿

24 歲之年之12

月 31 日。 

1.經轄區

漁會證明

之船東保

證書。（格

式如附件

９） 

2.其他相

關證明。 

3.申請人

身分證及

印章。（驗

畢歸還） 

1.驗證

及需繳

附文件

方式依

辦法第

11條規

定辦理

。 

2.出航

期間如

逾 4 個

月，申

請出境

時得併

同辦理

延期。

三、申請延期出境作業方式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1 

役齡前出

境或依第

４條第１

項第５款

經核准出

境，於十

九歲徵兵

及齡之年

12 月 31

日前在國

外就學役

男，返國

後停留期

限屆滿，

因重病、

意外災難

或其它不

可抗力之

特殊事故 

，須延期

第５條 

第２項 

第１款 

由役男或

役男家屬

檢附相關

證明向移

民署各縣

市服務站

提出申請

。 

移民署依所檢

附之役男就醫

醫院診斷證明

書及相關證明

逕行審核，符

合規定者，核

准延期出境。

1.最長不得逾

2 個月。 

2.延期出境與

再出境併同申

請，最長不得

超過 4 個月。 

 

1.就醫醫

院診斷證

明書。 

2.相關證

明文件。 

3.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赴香港

、澳門

或赴大

陸地區

就學役

男，合

於役男

出境處

理辦法

第５條

第３項

、第４

項規定

者，準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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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者。 

項次 申請原因 適用條款 申請方式 核 准 程 序 核 准 期 限 檢附證件 備  考

 

2 

 

役齡前出

境或依第

４條第１

項第５款

經核准出

境，於十

九歲徵兵

及齡之年

12 月 31

日前在國

外就學役

男，返國

後停留期

限屆滿，

因就讀學

校尚在連

續假期間 

，須延期

出境者。 

第５條 

第２項 

第２款 

由役男檢

附相關證

明向移民

署各縣市

服務站提

出申請。

移民署依役男

所檢附經驗證

之就讀學校所

開具之假期期

間證明逕行審

核，符合規定

者，核准延期

出境。 

1.最長不得逾

2 個月。 

2.延期出境與

再出境併同申

請，最長不得

超過 4 個月。 

 

註：若國外學

校假期超過 2

個月，於返國

後向移民署申

請再出境時，

得一併申請延

期出境；申請

延期出境，在

國內停留期間 

，最長自入國

之翌日起不得

超過 4 個月。 

1.經驗證

之就讀學

校所開具

之假期期

間證明（ 

並請學校

寫明開學

日期）。 

2.護照正

本、國民

身分證、

印章。（驗

畢歸還） 

3.驗證及

需繳附文

件方式依

辦法第11

條規定辦

理。 

赴香港

、澳門

或赴大

陸地區

就學役

男，合

於役男

出境處

理辦法

第５條

第３項

、第４

項規定

者，準

用之。

四、一般規定 

（一）役男申請出境，應由當事人或其直系血親、配偶或成年之兄弟姊妹提出申請。如委

託他人代為申請，應填委託書；受委託人應年滿 20 歲，委託人未滿 20 歲，應經其

監護人簽章。役男未滿 20 歲申請出境，其申請書須經父母之一方或監護人簽章。

（二）役男已出境尚未返國前，不得委託他人申請再出境；出境及入境期限之時間計算，

以出境及入境之翌日起算。期間之末日計算，依行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3 項規定。

（三）依役男出境處理辦法第 9 條規定應限制出境之對象：1.已列入梯次徵集對象者。2.

經通知徵兵體檢處理者。3.歸國僑民，依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規定

，應履行兵役義務者。4.依兵役及其他法規應管制出境者。 

（四）役男出境逾規定期限返國者，不予受理其當年及次年出境之申請。 

（五）役男出國應經申請核准；役男出國未經申請核准，禁止出國。 

（六）役男申請出境，除依役男出境處理辦法及相關法令、函釋規定外，依作業手冊辦理。

1.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9 日內政部役政署役署徵字第 0975001795 號函訂定。 

2.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29 日內政部役政署役署徵字第 100500767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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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名冊由學校以電腦自行繪製使用。 

二、依學生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區分繕造，由學校分別函送各所屬 

直轄市、縣（市）政府。 

 

 

○○學校具有役男身分修讀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授予學位 

出國學生名冊 

系     所    

姓     名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戶籍地詳址 

     市         鄉鎮

     縣(市)      市區

   村里  鄰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國外大學 

名    稱 

   

出國原因 
修讀「雙聯學制」 

（學、碩、博士）學位
  

出國地點    

出國時間 

年  月  日起 

至 

年  月  日止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審核意見 

   

備 考    

合計    名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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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出境申請書 

 

本人      係民國  年  月  日出生之役男，代表我國參加國際

數理學科奧林匹亞競賽獲得金牌獎（或美國國際科技展覽獲得一等

獎），經教育部推薦出國留學，擬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前往           (國家或地區) 留學，茲

依「役男出境處理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申請出境。 

        此  致 

  市、縣（市）政府 

當事人：            （簽章） 

戶籍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請人：（關係）       （簽章） 

     戶籍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0  ） 

     行動電話：09  -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註：役男申請出境，應由當事人或其直系血親、配偶或成年之兄弟姊妹提出申請。如委託他

人代為申請，應另填委託書；受委託人應年滿 20 歲，委託人未滿 20 歲，應經其監護人簽

章。役男未滿 20 歲申請出境，其申請書須經父母之一方或監護人簽章。 

 
 

附件２ 

附件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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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名冊由學校以電腦自行繪製使用。 

二、依學生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區分繕造，由學校分別函送各所屬 

直轄市、縣（市）政府。 

 

 

○○學校具有役男身分因奉派或推薦出國學生名冊 

科     系    

姓     名    

出    生 

年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戶籍地詳址 

     市         鄉鎮

     縣(市)     市區

    村里  鄰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奉派或推薦 

機關團體 

   

出國原因    

出國地點    

出國時間 

年  月  日起 

至 

年  月  日止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審核意見 

   

備 考    

合計    名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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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訓練班具有役男身分上船實習學

生

員名冊 

科   系 
   

姓   名 
   

出   生 

年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戶籍地詳址 

  市        鄉鎮

    縣(市)    市區

    村里  鄰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實習公司 
名 稱    

地 址    

實 習 地 區 
   

實 習 時 間 

 年  月  日起

    至 

 年  月  日止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審核意見 

（或鄉、鎮、市、區公所） 

   

備   考 
   

合計         名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一、本名冊由學校或主辦訓練單位以電腦自行繪製使用。 

二、依實習學生(員)戶籍所在地繕造。在學役男由學校分別函送所屬直轄市、縣(市)政 

府；未在學役男由主辦訓練單位分別函送所屬鄉(鎮、市、區)公所。 

三、在學役男實習，最長不得逾１年；未在學役男實習，每次不得逾２個月。 

 

 

附件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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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申請出境委託書 

 

本人      係民國  年  月  日出生之役男，擬於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期間以           原因申請出境前往 

(國家或地區)，茲因事未克親自前往申請，特委 

託        代理申請。 

     此  致 

(受理機關) 

                        委託人：             （簽章） 

              戶籍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受委託人：            （簽章） 

       戶籍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役男監護人：          （簽章） 

     戶籍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註：受委託人應滿二十歲，委託人未滿二十歲應經監護人簽章， 

直系血親、配偶或成年之兄弟姊妹代為申請者免填。) 

 

具有役男身分上遠洋作業漁船保證書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附件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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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聯 存根聯由漁會存查。 

 

 

被 保 人 姓 名  

出 生 年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詳 址 

市             鄉鎮 

縣(市)          市區 

村里     鄰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作 業 地 區           洋            港 

預定返航時間 年    月    日 

事    由 

茲保證被保證人為本公司○○號遠洋作業漁船

船員，保證人應負責通知其於列入徵集梯次時

返國。 

備    考 
 

     保證人（負責人）姓名： 

        漁船公司及船名： 

             職稱： 

             住址： 

             電話： 

漁 會 證 明 

蓋章 

             理事長 ○ ○ ○ 

    具有役男身分上遠洋作業漁船保證書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字第          號

附件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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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聯 由漁會轉船東交役男於出航前至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出境及延期。 

 

說明：一、本保證書長２６．５公分，寬為１９公分，存根聯用白打字紙，第一聯用 

白色８０磅道林紙，由各級漁會印製，免費供應申請人使用。 

       二、本保證書為一式兩聯，用複寫紙填載。 

 

被 保 人 姓 名  

出 生 年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詳 址 

市           鄉鎮 

縣(市)        市區 

村里     鄰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作 業 地 區         洋            港 

預定返航時間 年    月    日 

事    由 

茲保證被保證人為本公司○○號遠洋作業漁船

船員，保證人應負責通知其於列入徵集梯次時

返國。 

備    考  

     保證人（負責人）姓名： 

        漁船公司及船名： 

             職稱： 

             住址： 

             電話： 

漁 會 證 明 

蓋章 

             理事長 ○ ○ ○ 

附件６-1 


